规范性文件起草说明
我单位拟定了规范性文件《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2016年11月修订版）》。根据《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粤府办〔2014〕32号）有关要求，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
一、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

为了保障常平镇辖区社会治安稳定，健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长效机制，2014年12月，在镇委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常平镇出台了《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进一步弘扬社会正气，倡导公民见义勇为，抚恤、慰问、奖励在维护我镇社会治安稳定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功人员及积极分子。2年来，常平镇根据该办法抚恤、慰问、奖励多名有功人员或积极分子，获得了群众、企业的积极关注，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常平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

今年9月份，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推进“全民创安·一呼百应”工作，在路面成立一批警民联防点，并呼吁组织企事业保安、城市清洁人员、出租车司机及其他群体参与到群防群治工作之中。为鼓励警民联防点人员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协助侦破重大案件，充分发挥我镇见义勇为基金的作用，结合我镇社会治安发展现状，我分局建议对《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进行修改，并拟定了《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地方性法规、规章：《东莞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暂行办法》和《东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抚恤、慰问、奖励金发放办法》
（二）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政府性文件：《关于传发东莞市公安局“全民创安．一呼百应”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公〔2016〕720号文
三、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

我分局在经过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2016年11月初形成《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经分局党委会讨论通过，并发文给各部门征求意见。同时，发函给镇政法办、镇财政局、镇法制办征求意见，并在镇政法办的建议下对审批手续等部分内容进行再次修改。最终于11月13日提请镇政府提交了《关于修改〈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的请示。
四、主要内容说明

《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2016年11月修订版）》是在《常平镇见义勇为和治安积极分子抚恤、慰问、奖励办法（2016年版）》常委〔2016〕27号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建议简化审批手续，增加了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协助侦破重大案件，事迹突出的单位（警民联防点）或个人奖励标准等相关内容和奖励形式。
特此说明

                             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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